
维权援助常见问题

1、国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范围是什么？
企业在国内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或重大、疑难事项。
[bookmark: _GoBack]2、国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报时间有何要求？
企业可以根据维权需求随时提出申请。
3、商标权属处于民事诉讼中的，执法部门是否可以中止案件的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一条，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过程中，对商标权属存在争议或者权利人同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的，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中止案件的查处。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或者终结案件查处程序。
4、在商品名称中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5、涉及有申请注册商标的产品，有正规进货来源和官方发票凭证，销售产品是否需要商标持有人授权才可以销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规定：“下列情形属于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情形：（一）有供货单位合法签章的供货清单和货款收据且经查证属实或者供货单位认可的；（二）有供销双方签订的进货合同且经查证已真实履行的；（三）有合法进货发票且发票记载事项与涉案商品对应的；（四）其他能够证明合法取得涉案商品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条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将案件情况通报侵权商品提供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综上，经营者不得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同时还要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规定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证据。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销售。
6、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对哪些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进行调解：（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二）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三）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五）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六）其他专利纠纷。



